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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２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９０６

，

１５６ １１５

，

１０６ １４．６ ７

，

１１９

，

０６３ １

，

４５４

，

１５９ ２５．７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４

，

９６７

，

１３４ －１１３

，

０８０ －２．２ ４１

，

６６１

，

９６１ ６

，

７７０

，

５３０ １９．４

营运率（

％

）

９７．４ －０．８ －０．８ ９６．８ －０．９ －０．９

航行率（

％

）

５５．３ －３．７ －６．３ ５３．１ －４．７ －８．１

载重率（

％

）

４９．９ －１２．０ －１９．４ ５６．４ －２．８ －４．７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吨

海里）

７．７ －０．３ －３．８ ７．６ ０．３ ４．１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２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４５６

，

１５５ －１１９

，

８６４ －２０．８ ３

，

８８３

，

２８７ １６２

，

７１４ ４．４

杂货船

３０３

，

７６３ １９５

，

９５９ １８１．８ ２

，

０７１

，

７７５ １

，

１２６

，

１６３ １１９．１

重吊船

８７

，

４８０ ３３

，

９０７ ６３．３ ６６９

，

９８４ １６７

，

３７９ ３３．３

半潜船

２４

，

３０１ １１

，

２４８ ８６．２ １７０

，

５０１ ９８

，

１０７ １３５．５

汽车船

２０

，

６０８ －８

，

４８７ －２９．２ ２０６

，

０８０ ５３

，

７２７ ３５．３

滚装船

１３

，

８４９ ２

，

３４３ ２０．４ １１７

，

４３６ －１５３

，

９３１ －５６．７

合计

９０６

，

１５６ １１５

，

１０６ １４．６ ７

，

１１９

，

０６３ １

，

４５４

，

１５９ ２５．７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七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

ｉｊ

＿Ｌ

ｉｊ

＿＿

ｍ ｎ

∑∑＿Ｄ

ｉｊ

＿Ｌ

ｉｊ

注：

Ｑ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

ｉｊ

－－－－－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

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

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

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

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关于博时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河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河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模式，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１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２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４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

０５０１０６

）、博时平衡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７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

０５０２０１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８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０９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０

）、博时信用债

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１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２

）、博时上

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３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前端收费模式，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４

）、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５

）、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６

）、博时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８

）及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９

）参加河北银行网上银行

申购业务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方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人通过河北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定

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实行

６

折优惠，但优惠

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河北银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９９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ｈ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

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次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２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河北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５００２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９４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９

，

０３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３７６

，

３３０

，

７３６．７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７

，

９６９．９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３７６

，

３３０

，

７３６．７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０７

，

９６９．９３

合计

１

，

３７６

，

５３８

，

７０６．６７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３９８

，

３１１．３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２８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

２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关于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旗下兴全社会

责任股票型基金、兴全有机增长混合型

基金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

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全有机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有关规定，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的十个交易日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兴全社会责任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万元和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万元，申购费用各

１０００

元，

持有期限不少于六个月。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司章程和有关投资管理制度、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循

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全

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有

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３．２０２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２

，

８２０

，

７４９

，

５７３．１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４１０

，

３７４

，

７８６．５７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１．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

１

、按照《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６

次，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５０％

，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

高于该数额。

２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除

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

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由红利所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９

月

１３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

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

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

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本公司提请投资人及时确认所设定的分红方式， 投资人对不同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分

红方式。欲修改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点前尽早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同一日多次申报分红方式变更的， 系统按照申请单编号先后顺序， 以最后一次申报的分红方式为

准。投资者在基金权益登记日当天申报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对当次基金分红无效，在下次基金分红时有

效。

投资者可于修改申请提交

２

个工作日后通过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确认或登

录我司网站查询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

３．３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公告规定，红利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

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于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

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权益登记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３．４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３．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厦门同安山水景观系统工程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甲方”）签署了《厦门同安山水景观系统工程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本工程”），

协议金额暂定

８．８７２５

亿元人民币 （不含景观设计费）， 实际金额以景观工程合同约定及实际工程量结算为

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述协议的交易对方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厦门市同安区地处海峡西岸闽南“金三角”中心，与台

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厦门市历史最为悠久，区域面积最大的行政区，总面积

６７０

平方公里，人口

５８

万。

２０１１

年，同安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６９

亿元，财政总收入

３２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０

亿元。（数据来源：

厦门同安政务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ｍｔａ．ｇｏｖ．ｃｎ／

）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

务。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１

、工程地点：厦门市同安区。

２

、工程建设内容及投资金额：

本工程包含的项目为梅山公园、大小西山、东溪西溪城区段改造一期和二期、东西溪中洲岛段五个项

目，工程量

３５６．９

万平方米，预计投资

８８

，

７２５

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工程量

＠

（万

Ｍ２

）

预计单方造价

＠

（元

／

Ｍ２

）

预计投资

＠

（万

元）

预计开工

梅山公园项目

２８ 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

大小西山项目

１２６ １００ １２６００ ２０１３

年

东溪西溪城区段改造项目（一期）

９．４ ５００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３

年

东西溪中洲岛段

３７．５ １５０ ５６２５ ２０１４

年

东溪西溪城区段改造项目（二期）

１５６ ３５０ ５４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合计

３５６．９ ８８７２５

３

、工程周期：本工程建设期暂定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具体开竣工时间在景观工程合同中明确。

（二）合作方式

１

、甲方依法招投标，乙方若中标将获得实施本框架协议内工程的资格。如乙方依法获得设计、承建资

格，则甲方与乙方将在本协议基础上，协商签署单项工程（包括分段工程，下同）的具体实施合同（下称“景

观工程施工合同”）和设计合同。

２

、按照工程实际情况，甲方可指定其下属部门或企业作为发包方，具体组织工程设计和施工招投标

（或其他法定程序），对接签署设计、景观工程合同及履约。甲方确认，本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甲方

将协调督促发包方执行本协议；乙方可直接援引本协议涉及到的有关条款约定向发包方主张权利。

３

、如乙方依法获得本工程设计和承建资格，甲方（包括发包方，下同）将按约定支付景观工程款，乙方

将采取设计、施工及合同期内养护运营一体化方式实施工程。乙方承诺，其设计、施工机构具备符合本工程

要求的法定资质。

（三）工程造价及结算

１

、工程造价

本工程执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在进场前，按照招标程序进行工程招投标，并按照工程施工图编制工程

量清单，确定各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下称“清单单价”，工程量清单和清单单价作为景观工程施工合同附

件）；竣工后按景观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清单单价和竣工图实施结算。

２

、单项工程竣工验收

每一单项工程竣工后，乙方提出验收申请（报验文件齐备），视为工程完工。甲方在乙方提交验收申请

后

３０

日内组织竣工验收（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如台风、洪水、冰雹等）。如甲方在上述期限内未完成验收，或

者未经验收将该工程投入使用，视为该工程已经甲方验收通过。

３

、工程结算

景观工程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２８

日内，乙方向甲方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甲方应在

３０

日内针对

资料齐备性反馈意见（包括财政部门意见）。

双方按照竣工图进行结算。甲方收到乙方备齐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后

９０

日内完成审核（包括财

政部门审核及委托审计时间），给予确认结算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如甲方未在前述期限内提出合理修改意

见，视为结算完成，双方以该结算报告作为最终结算依据。

（四）工程款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１

、景观工程款资金来源

（

１

）甲方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景观工程款，并指定地块作为保障地块，以保障地块的出让收入作为支付

景观工程款的来源之一。如出让收入不足以支付景观工程款，不足部分仍由甲方以自有资金支付。

保障地块按年度设定，分别对应保障某一年度应付景观工程款。甲方协调促成保障地块出让计划符合

本协议保障约定。如政府调整保障地块出让计划（包括提前出让及替换保障地块），所提供替换的保障地块

与原地块价值相当，甲方将调整计划书面通知乙方，并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

２

）甲、乙双方明确：

１

）甲方应将其用于支付景观工程款的资金纳入相应年度政府预算，并及时向乙方提供工程立项文件

及景观工程款支付来源的政府决议等支持性文件。

２

）保障地块的出让收入，依法计提国家、政府相关费用后，余下的收入专项用于支付景观工程款。

２

、景观工程款支付安排

（

１

）开工之日起，甲方按

０－７－２－１

的付款模式，根据每个单项工程具体开工时间，按如下约定确定各单

项工程的付款执行方案，支付景观工程进度款（施工中已完成工程相应工程款下称“已完成工程款”）：

单项工程工期（以完工为准）超过

１２

个月的，开工届满

１２

个月支付到已确认完成工程款的

７０％

，约定首

次付款时间届满

１２

个月支付到已确认完成工程款的

９０％

，养护期（竣工验收后

１２

个月）满

１５

日内付清全部

结算工程款。

单项工程工期（以完工为准）不超过

１２

个月（含）的，完工当月支付到已确认完成工程款的

７０％

，养护期

（竣工验收后

１２

个月）满

１５

日内付清全部结算工程款。

（

２

）开工后乙方每月

２５

日前向甲方提交当期完成工程量及已完成工程款，甲方及本项目的监理公司在

次月

１０

日前核定完成并书面回复乙方予以确认；甲方及本项目的监理公司未回复视为确认。每月工程变更

洽商工程量应同期结算并计入当月工程款。

（

３

）如甲方预计不能按约定足额支付某年度任一期付款，则甲方应提前与乙方沟通并启动保障机制，

协调促成相应年度保障地块在约定付款日

３０

日前（下称“首次出让期限”）挂牌出让，确保在约定付款日后

１５

日内完成出让。

甲方协调促成出让文件符合本协议有关工程款支付约定要求， 包括规定竞得人签署出让合同后规定

时间内付清成交价款等，并协调加快相关部门成交价款分成流转，确保甲方在保障地块出让成交

６０

日内取

得分成并完成向乙方付款。

（

４

）为支持工程建设，自保障地块的竞得人缴纳成交价款当月起，甲方以出让收入，改按

０－９－１

模式支

付应付工程款，即：针对每个单项工程，甲方在年度保障地块出让成交

６０

日内完成第一次付款，支付到届时

已完成工程款的

９０％

；养护期满

１５

日内付清全部结算工程款。

（

５

）甲、乙双方明确，保障地块的竞得人支付每笔出让成交价款后

１０

日内，甲方将该款项按政策规定扣

除中央、省、市提取部分后，甲方将可支配部分用于支付届时应付工程款。景观工程款结算完成后，甲、乙双

方按多退少补的原则处理帐户余额。

３

、鉴于乙方对本工程前期投入巨大，甲方确认，已完成工程款依据过程产值确认结果和约定比例支

付。

４

、如甲方未按约定足额支付乙方工程款，并且未按约定实施保障，乙方有权顺延工期。

为避免影响已完成工程质量， 届时乙方有权采取工程保护措施， 甲方将对乙方工程保护措施给予协

助。

５

、乙方未按约定工期和质量标准实施工程，乙方应向发包方支付逾期违约金或工程质量违约金。如因

乙方原因造成工期滞后三个月及以上，或出现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外，还

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具体违约责任在景观工程施工合同中再做详细约定。

（五）景观设计费及支付安排

１

、本工程的景观系统规划、设计由乙方设计机构在依法中标后完成。甲方应与该中标的设计机构签订

景观设计委托合同，其中景观设计费按国家计委、建设部联合下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计

取。

２

、单项工程景观设计费支付方式按景观设计委托合同约定方式进行支付。

四、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 本工程投资总额约人民币

８．８７２５

亿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２９．１０

亿元的比例为

３０．４９％

，本工程建设期暂定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预计将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二） 本工程为公司开拓华东区域市政园林市场的重要举措，为公司立足厦门经济特区、辐射海西经

济区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大城市战略的发展。有利于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提高公司品牌影

响力，降低公司营运风险。

（三）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为公司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约定，如公司未能通过规定

程序获得本工程设计、施工实施资格，则本协议于工程设计、施工实施资格授予他人之日自动终止，因此，

公司能否最终获得上述协议项下的景观工程设计、施工资格还具有不确定性；

（二）本协议项下设计工程项目较多，投资额度较大，单项工程的招标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定

期报告中对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二）本协议涉及的金额为预估数，具体金额以签订的景观工程合同为准，存在最终金额与协议金额不

一致的风险；

（三）本协议项下的景观工程尽管明确了开竣工时间，但受设计进展、资金状况、工作面准备情况等方

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开竣工时间仍具有不确定性；

（四）本协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五）本协议涉及的工程应收账款周期较长，尽管协议双方明确了违约责任，但仍存在应收账款不能及

时收回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厦门同安山水景观系统工程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

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8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的执行期为四个月，即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在此期间

内，如果中核钛白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

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中核钛白破产。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中

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破产重整工作进展情况

1

、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做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

、

2012

年

8

月

30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

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31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功换届，

公司新的治理结构重新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情况详见

2012-83

、

2012-85

、

2012-86

号

公告。

3

、

2012

年

8

月

31

日下午，公司管理人举行了中核钛白财产和营业事务移交仪式，将管理人接管的公司

财产和营业事务正式移交给中核钛白。公司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执行重整计划，按期完成破产重整工作。

4

、 截至

2012

年

9

月

6

日， 已经为

1075

名职工发放转换身份补偿金

10672

万元， 发放人数和金额分别占

96.85%

和

96.58%

；此项安置工作已于

8

月

27

日结束，截止该时间尚有个别员工因故不能领取安置补偿金的，

管理人将此等剩余补偿金提存。

2012

年

8

月

21

日已经正式启动小额债权人的偿债工作，截至

2012

年

9

月

6

日，

累计已经偿付小额债权人

146

家、

4675

万元，待偿付小额债权人

14

家、

287

万元。

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

2012

年

8

月

2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承诺：争

取在

2012

年

9

月

3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自

2012

年

8

月

2

日后的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就发行股份购买金星钛白的钛白粉相关资产积极开展

了审计、评估及资产注入的方案论证等工作。截止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直接确定重组方案，同时，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拟涉及配套融资等相关工作，上述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探讨，存在不确定因素。鉴于此，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尽快确定上述工作事宜，并于达成最终一致意见后尽快复牌。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后复牌。

中核钛白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做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

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的执行期为四个月，即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

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在此期间内，如果中核钛白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中核钛白破产。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

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中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9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因中核钛白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

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股票名称

由

"ST

钛白

"

变为

"*ST

钛白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起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1

、因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2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中核钛白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中核钛白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表明

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中核钛白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2011-25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

告》的相关内容）。

4

、由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

示

"

的特别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中核钛白董事会及管理人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现将采取

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核钛白管理人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积极推进破产重整工作

1

、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做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

、根据重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转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信达）

分别与与受让方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后李建锋将成为中核钛白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15.79%

的股份；陈富

强持有

800

万股，占

4.21%

；胡建龙持有

700

万股，占

3.68%

；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147.9232

万股，占

11.31%

；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0

万股，占

5.26%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国信达将不

再持有中核钛白的股份。

2012

年

8

月

13

日，转让方与受让方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过户完成后，李建锋持有中核钛白

3000

万股股权，占中核钛白总股本的

15.79%

，成为中核钛白第一大

股东。

鉴于上述原因，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戏公司提前结束对中核钛白的托管经营，中核钛白管理人、安

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中核钛白已正式签署解除托管协议；中国信达、中核四

O

四有限公司、安徽金

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矿区

支行于

2012

年

8

月

17

日在嘉峪关正式签署注销托管保证金共管账户协议，并将

2000

万元托管保证金及其孳

生利息退还给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3

、

2012

年

8

月

30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

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31

日中核钛白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选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功换届，

公司新的治理结构重新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情况详见

2012-83

、

2012-85

、

2012-86

号

公告。

4

、

2012

年

8

月

31

日下午，公司管理人举行了中核钛白财产和营业事务移交仪式，将管理人接管的公司

财产和营业事务正式移交给中核钛白，公司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执行重整计划，按期完成破产重整工作。

（二）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2012

年

8

月

2

日，公司公告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起继续停牌。自

2012

年

8

月

2

日后的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就发行股份购买金星钛白的钛白粉相关资产积极开展了审计、

评估及资产注入的方案论证等工作。截止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二、风险提示

1

、因中核钛白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2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

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行了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3

、 中核钛白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

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2010

年年度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中核

钛白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

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2011-25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

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4

、由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

示

"

的特别处理。

5

、

2012

年

7

月

31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破字第

01-5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的执行期为四个月，即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在此期

间内，如果中核钛白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

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中核钛白破产。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

中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6

、中核钛白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2-035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为增加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香港

"

）资本金，拓展航空租赁市场，海航香港原

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集团

"

）计划对海航香港增资

2.5

亿美元（其中

0.75

亿美元以自有资

金出资，

1.75

亿美元通过国内银行贷款解决）， 上述增资事项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发改外资

〔

2010

〕

2850

号文核准。基于上述批复，

2011

年

4

月

29

日，海航集团完成对海航香港

0.75

亿美元增资事项，剩余

1.75

亿美元资金由海航集团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深圳口行

"

）申请

1.75

亿美元境外投资

贷款，深圳口行于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上述

1.75

亿美元贷款发放。

1

、

2011

年

12

月底，海航集团向深圳口行申请的

1.75

亿美元贷款已由深圳口行发放到位，但由于

1.75

亿

美元贷款发放时，渤海租赁收购海航香港

100%

的股权项目仍在证监会报批过程中，海航集团如在证监会

批复下发之前使用深圳口行

1.75

亿美元贷款增资海航香港，将导致收购标的发生变化，与国家发改委以发

改外资

[2011]2957

号文关于核准同意渤海租赁收购海航香港股权的批复内容不一致，因此深圳口行

1.75

亿

美元贷款至今留在银行监管账户，海航集团延缓办理了对海航香港

1.75

亿美元的增资手续。

2

、

2011

年

11

月，为增强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竞争能力，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渤海

"

）启动收购海航集团持有的海航香港

100%

的股权。上述交易已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797

号批复同意，

并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完成了股权过户登记事宜。截止目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持有海航香港

100%

的股权，本公司为海航香港的全资股东。

3

、为拓展航空租赁市场，根据海航香港的业务拓展计划，尽快增加海航香港的资本金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海航香港的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贷

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2

年

8

月

29

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拟同意由海航集团继续

履行原对海航香港

2.5

亿美元增资计划中尚未实施的

1.75

亿美元增资，天津渤海放弃上述增资优先认购权。

4

、本次海航香港增资完成后，天津渤海拟用其所持有的海航香港

3.9

亿股普通股股权为海航集团向深

圳口行申请的

1.75

亿美元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同时，海航集团拟以增资海航香港

1.75

亿美元后形成的

海航香港全部股权为深圳口行

1.75

亿美元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5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目前进展情况

2012

年

9

月

4

日，国家发改委向海南省发改委下发发改外资【

2012

】

278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海航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开展飞机租赁业务项目的批复》，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

、同意海航集团投资认购天津渤海全资子公司海航香港增发股份项目。

2

、海航香港于

2006

年在香港成立，原为海航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我委以发改外资【

2010

】

2850

号文件

所做批复，海航集团于

2011

年

4

月以自有资金向海航香港完成增资

7500

万美元。

2012

年

7

月，海航香港重组

成为天津渤海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飞机租赁及飞机租赁相关的投资及咨询业务。

3

、为继续扩大海航香港飞机租赁业务，海航集团拟投资

1.75

亿美元认购海航香港增发股份。认购完成

后，海航集团约占海航香港股权

31.3%

，天津渤海约占

68.7%

。

4

、项目总投资

1.75

亿美元，全部用于海航集团认购海航香港增发股份。资金来源由海航集团申请银行

贷款解决。

5

、本项目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请据此向商务、外汇管理等有关部门申办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关于增加工银瑞信睿智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简称

"

齐鲁证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

"

华泰证券

"

）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民族证券

"

）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齐鲁证券、华泰证券及民族证券从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睿智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工银深证

100

指数分级；基金代码：

164811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20518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0531-81283906

传真：

0531-81283900

客户服务热线：

95538

公司网址：

www.qlzq.com.cn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025-84457777

联系人：樊昊

客服电话：

025-95597

（江苏省外需加区号）

网址：

www.htsc.com.cn

3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北路

8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5

号新盛大厦

A

座

6-9

层

邮政编码：

100140

负 责 人：赵大建

投诉电话：

400-889-5618

公司网站：

www.e5618.com

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33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中市协注【

2012

】

CP240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

亿元，注册额

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

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及市场利率波动情况在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发行首期短期融资券，公司后续

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发行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4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7

月

2

日

,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八亿元（

￥800

，

000,000.00

元）认

购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川集团

"

）本次定向增发股份

257,234,727

股，占金川集团本次定向增

发后总股本的

1.12%

。

2012

年

7

月

5

日，公司将认购款（人民币

799,999,997.86

元）支付至金川集团验资账户。

近日，本公司接到金川集团的书面通知，金川集团本次定向增发工作已经完毕。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验， 截止

2012

年

8

月

21

日， 金川集团本次增发后的注册资本为

22,946,544,651.00

元， 实收资本为

22,946,

544,651.00

元，其中本公司持有金川集团

257,234,726

股股份，占金川集团总股本的

1.12％

。

2012

年

8

月

27

日，金

川集团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